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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致事务所 

关于《北京旷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北京旷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旷博生物的委托，担任本次收购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及本所律

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准则第5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股转系统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已出具了关于《<北京旷博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下发的《关于北京旷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事项的问题清单》中所提出的部分反馈问题，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非特别说明，《<北京旷博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的释义和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正文 

一、收购人与部分挂牌公司股东所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中所约定“委托

双方各自提名或担任的董事在董事会决策过程中一致行动”，该约定内容是否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是否会损害公司治理结构。 

本所律师对收购人与挂牌公司相关股东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及其相关

文件进行了充分详细的核查。确认《一致行动协议》中关于“双方董事一致行

动”的内容具体表述为“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双方在公司的董事会中提名董

事或担任董事的，双方应促使其提名或担任的董事在董事会相关决策过程中采

取事先协商的方式先行统一表决意见，再根据协商确认的表决意见行使表决

权，如无法形成统一表决意见的，应当按照甲方提名董事的意见作出一致行动

的决定，乙方提名或担任的董事应当严格按照甲方提名董事的决定行使相关董

事权利。公司董事原则上应亲自参加公司召开的董事会，如上述董事中的一方

不能参加董事会需要委托其他董事参加会议时，应委托本协议中的其他董事代

为投票表决。” 

1、首先，上述关于双方应促使其提名或担任的董事在董事会相关决策过程

中采取事先协商的方式统一表决意见，如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应以甲方提名的

董事意见作出一致行动的决定。这一关于双方董事一致行动的约定，不存在违

反《公司法》中四十六条“董事会职权”、第一百零八条“董事会组成、任期

及职权”、第一百一十一条“董事会会议的议事规则”、第一百一十二条“董

事会会议的出席及责任承担”的相关董事会程序性规定；也不存在违反《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至一百四十八条的有关董事资格及行为的禁止性规定；也不

存在违反其他有关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一致行动协议》中关于双方提名或担任董事一致行动的

约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2、其次，《一致行动协议》的签署主体为收购人及挂牌公司部分股东，相

关签署主体是以公司股东的身份签署《一致行动协议》，而非以董事的身份签

署；上述协议条款中的表述为“双方应促使其提名或担任的董事在董事会相关



决策过程中采取事先协商的方式先行统一表决意见”，义务行为的描述为“促

使”，因此合同义务主体仍然是公司的股东，上述协议条款并未对双方所提名

或担任的董事直接设定义务。 

本所律师认为，《一致行动协议》中关于双方提名或担任董事一致行动的

约定，实质上仍然属于股东义务，并未对合同相对方以外的主体设置义务，相

关约定合法有效。 

3、并且，《一致行动协议》中核心内容仍然是股东之间的一致行动，而促

使其提名或担任的董事也保持一致行动仅是对《一致行动协议》可执行性的积

极补充。同时，按照我国公司法人治理制度的基本原则，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董事会为股东大会的执行机构，因此股东与其所提名的董事之间存在潜

在的委托及信任关系。董事在公司决策程序中，在不违反法律及公司章程、不

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参考提名其任职的股东的意见行使董事表决权是

符合公司法所确立的法人治理原则的，不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构

成损害。 

4、此外，收购人与挂牌公司部分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后，收购人实

际可控制公司50.99%的表决权，在股东大会层面拥有多数表决权，其本身有权

力改组董事会，因此，《一致行动协议》中关于双方提名或担任董事一致行动

的约定在实质上不会损害公司的治理结构。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一致行动协议》中关于双方提名或担任董事一致

行动的约定，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治理结构的情形。 

二、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一致行动协议》中关于双方提名或担任董事

一致行动的约定，实质上仍然属于股东义务，并未对合同相对方以外的主体设

置义务，相关约定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损害公司治理结

构的情形。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无副本，经签字盖章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